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于如清扬

劳动者在离职时， 用人单位需要开具离职证明，
用于证明劳动者的工作经历， 这也是劳动者后续职过
程中的重要文件。 然而， 离职证明也不能想写啥就写
啥， 如果其中包含负面乃至不实信息， 可能会对劳动
者的就业机会造成不利影响， 也会给开具离职证明的
用人单位带来法律风险。

必备内容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条第一

款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

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

这一“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证明”， 通常被称为“离职证

明”。

对于离职证明的具体内容，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

条有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

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

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

位的工作年限。

《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十五条则规

定： 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 解除劳

动合同证明书应写明劳动合同期

限、 终止或解除的日期、 所担任的

工作。 如果劳动者要求， 用人单位

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

同的原因。

从上述法律规

定可知， 离职证明

必备内容的主要有

四项：

一是劳动合同

期限， 二是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日期， 三是工作岗

位， 四是在本单位

的工作年限。

此外， 还有一

项可选内容： 解除

劳动合同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

是， 用人单位可以

在离职证明中注明

解除劳动合同的原

因的前提是“劳动

者要求”， 并且应

当 “客 观 地 说

明”。

能否记载负面信息

有观点认为， 从《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可知， 用人

单位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仅限于载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日期、 工作岗位、 在

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并未包括解除

劳动合同的原因或涉及劳动者能

力、 品行等情况的描述。

因此， 除上述四项必备内容之

外， 除非劳动者同意， 用人单位不

得在离职证明上添加其他内容， 尤

其是不得添加对劳动者不利的负面

信息， 否则， 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

单位重新开具离职证明。

持此观点的有 (2022) 京 0116

民初 5870 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例

中，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开具的离职

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冀某……于

2007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

期间任职安全员岗位， 期间实际未

出勤工作， 现与公司存在多重劳动

争议案件。 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与

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该证明对《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以

外的其他内容作出了评价， 于法无

据， 应予纠正。 因此， 冀某要求某

某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的诉讼请

求， 法院予以支持。

也有观点认为，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离职证

明中应当记载的事项， 属管理性强

制规定， 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 并

且， 该条规定亦未排除用人单位将

其他事项记载于离职证明之上的权

利， 离职证明不因内容超过前述规

定应当记载的事项而自始无效， 劳

动者要求重新开具的， 不予支持。

持此观点的有 (2022) 粤 01 民

终 6286 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例中，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

内容有： “陈某某在本公司行政部

担任前台岗， 现因个人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原因已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陈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

位重新出具离职证明， 法院认为，

法律并未禁止将解除劳动关系的原

因记载在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上。

现另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了陈某某

因旷工导致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某

某公司以此解除劳动关系属于合法

解除。 因此， 某某公司将该解除劳

动关系的原因记载于解除劳动关系

证明与事实相符， 陈某某要求公司

另行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依据

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笔者赞同前述第一种观点， 理

由如下： 从善意履约的角度， 不宜在

离职证明中添加解除劳动合同的原

因， 尤其是对劳动者不利的负面离职

原因。 善意履约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 应当秉持诚实， 恪守承

诺， 与人为善。 离职证明是证明劳动

者已与原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

系、 可以自主择业的重要书面证明，

对于劳动者后续就业有较大影响。 在

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本就是弱势的一

方， 用人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如果载

有负面信息， 有悖善意履约原则， 且

会使劳动者减少或者丧失后续就业机

会， 对劳动者极其不利。 因此， 对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

不宜做扩大解释， 对四项必备内容之

外的内容， 当劳动者反对时， 不宜载

入离职证明。 否则， 劳动者可以拒绝

接受并有权要求用人单位重新开具。

负面记载能否索赔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九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

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

证明，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司法实践中， 劳动者的索赔请求

能否获得支持， 分以下两种情形： 如

果离职证明记载的负面信息是真实

的， 且是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真实表

现， 法院通常会驳回劳动者的索赔。

如果离职证明记载的负面信息是

不实或者夸大的， 可能会侵犯劳动者

的名誉权， 法院通常会酌情支持劳动

者的索赔请求。

但是， 对于此类赔偿， 劳动者需

要提供证据证明因公司延误出具离职

证明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造成的损

失。 当劳动者无法证明时， 法院可以

结合劳动者薪资水平、 工作性质、 公

司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过错及

后果予以酌定损失金额。

比如， 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2022） 京 0111 民初 11083 号劳动争

议案件中， 公司出具离职证明， 载明

“李某某……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单方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某经过仲裁

和诉讼， 生效判决确认公司解除理由

不成立， 系违法解除。 李某某提出诉

讼请求： 依法判决被告依照法律规定

为原告办理离职证明， 并赔偿给原告

造成的经济损失 360000 元。

法院审理后， 支持了李某某要求

公司重新办理离职证明的诉请。

而对于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 李

某某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

其主张的就业机会丧失及失业与公司

未向其出具无负面评价的离职证明之

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鉴于公司

开具的载有李某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的离职证明本就缺乏事实依据，

且客观上会对李某某再就业产生一定

影响。 法院综合考虑公司的过错程

度、 损失扩大的原因及李某某所主张

的经济损失的计算标准等因素， 结合

该案具体案情， 酌定公司给予李某某

30000 元的赔偿。

律师建议

首先， 我们建议用人单位严格遵

守《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

条的规定， 开具的离职证明中所载信

息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四项必备内容。

其次， 只有在劳动者明确提出要

求时， 用人单位才可以在离职证明中

注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且需要客

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不得

有不实、 夸大等情形， 避免加入主观

评价或未经证实的负面信息， 以免侵

犯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名誉权。

再次， 用人单位应及时出具离职

证明， 并应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以免因延迟出具或

延迟转移而被判赔偿劳动者损失。

最后， 用人单位如果已经出具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且劳动者已

要求用人单位重新出具的情况下， 用

人单位应当及时改正， 以免双方争议

升级， 徒增诉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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